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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署長報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審 計 署

貸款基金

獨立審計報告
致立法會主席

庫務署署長就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按照《公共財政條例》(第 2章) 第 16(1) 條的規定，庫務署署長負責編製及監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的帳目、管理會計的操作及程序，和確保根據《公共財政條例》訂立的規例或發出的指示或指
令均獲遵從，而此等規例、指示及指令，均是與政府帳目的編製及監管，會計操作及程序的管理，
以及公帑的穩妥保管及會計核算有關的。

審計師的責任

我的責任是根據我的審計對該等財務報表作出意見。我已按照《核數條例》(第 122章) 第 12(1) 條
的規定及審計署的審計準則進行審計。這些準則要求我遵守道德規範，並規劃及執行審計，以合
理確定財務報表是否不存有任何重大錯誤陳述。

審計涉及執行程序以獲取有關財務報表所載金額及披露資料的審計憑證。所選定的程序取決於審
計師的判斷，包括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有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在評估該等風
險時，審計師考慮與該單位擬備及適當地列報財務報表有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
但並非為對單位的內部控制的效能發表意見。審計亦包括評價庫務署署長所採用的會計政策的合
適性，以及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

茲證明我已審核及審計列載於第 41 至 47 頁貸款基金的財務報表，該等財務報表包括於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收支表，以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及其
他附註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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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是充足和適當地為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意見

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按照註釋 2所述的現金記帳會計制度適當顯示貸款基金於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情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收支帳目狀況，並已按照《公共財政條例》
及《核數條例》第 11(1) 條妥為擬備。

鄧國斌 審計署
審計署署長 香港灣仔

告士打道 7號
2009年 10月 27日 入境事務大樓 26樓



貸款基金

2009年 3月 31日資產負債表

註釋 2009
$’000

2008
$’000

資產

未償還貸款 3

房屋貸款 3,184,514 3,214,559

教育貸款 11,407,911 10,677,657

其他貸款 3,722,452 3,850,095

18,314,877 17,742,311

流動資產淨額

流動資產

在外匯基金的投資 4 1,526,132 1,650,028

現金及銀行結餘 26,091 38,695

1,552,223 1,688,723

流動負債

暫收款項 5 (6,391) (4,132)

1,545,832 1,684,591

19,860,709 19,426,902

上列項目代表:

基金結餘總額

已分配基金 6 18,314,877 17,742,311

可動用基金 7

2008年 4月 1日結餘 1,684,591 2,138,810

年內赤字 (138,759) (454,219)

2009年 3月 31日結餘 1,545,832 1,684,591

8 19,860,709 19,426,902

隨附註釋 1至 11亦為上述帳目的一部分。

李國楚
庫務署署長
2009年 8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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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基金

2008年 4月 1日至 2009年 3月 31日收支表

註釋 2009
$’000

2008
$’000

2008年 4月 1日現金及銀行結餘 38,695 24,316

收入 9 2,101,121 2,598,299

開支 10 (2,239,880) (3,052,518)

年內赤字 (138,759) (454,219)

其他現金轉動 11 126,155 468,598

2009年 3月 31日現金及銀行結餘 26,091 38,695

隨附註釋 1至 11亦為上述帳目的一部分。

李國楚
庫務署署長
2009年 8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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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基金

帳項註釋

1. 目的及立法
貸款基金為財務委員會核准的計劃提供款項，包括為本港的發展計劃提供貸款及墊款，以及為學生提
供貸款。本基金是按照立法局於一九九○年三月十四日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 2章) 第 29(1) 條所通
過的一項決議 (以下簡稱為「決議」)，在一九九○年四月一日設立。

2. 會計政策
(i) 除下文第(ii)項另有規定外，貸款基金的帳目是以現金記帳。收支項目不論屬經常或非經常性質，

只在收到或支付款項時才記錄下來。
(ii) 本基金的資產負債表列出基金的整體財政狀況，並包括未償還貸款總額。
(iii) 就本帳目而言，或有負債是指：

(a) 由已發生的事故而導致可能產生的責任，而這些責任會否產生則須視乎日後會否發生一宗
或多宗不能全受政府控制的未確定事件而定；或

(b) 由已發生的事故而產生的責任，但這些責任未能確認是因為：
— 履行這些責任時要付出包含經濟效益的資源的可能性不大；或
— 涉及這些責任的金額不能可靠地釐定。

3. 未償還貸款

2009 2008

房屋貸款
$’000

教育貸款
$’000

其他貸款
$’000

房屋貸款
$’000

教育貸款
$’000

其他貸款
$’000

2008年 4月 1日結餘 3,214,559 10,677,657 3,850,095 3,279,161 10,040,967 3,063,977

增加：

貸款 103,685 2,051,133 85,033 89,612 1,917,459 1,045,447

轉作本金的利息 875 - 69,310 1,365 - 27,864

104,560 2,051,133 154,343 90,977 1,917,459 1,073,311

減少：

貸款償還 (62,231)  (1,320,129)  (264,122) (90,907)  (1,280,126) (269,411)

豁免償還的貸款 (4,304)  (750) (17,864) (1,380)  (643) (17,782)

出售貸款所得的款項 (68,070)  - - (63,292)  - -

(134,605)  (1,320,879) (281,986) (155,579)  (1,280,769) (287,193)

2009年 3月 31日結餘 3,184,514 11,407,911 3,722,452 3,214,559 10,677,657 3,85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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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基金

4. 在外匯基金的投資
(i) 指根據決議第 8段所持有的投資及存款：

2009
$’000

2008
$’000

投資 1,512,880 1,631,020 

存款 13,252 19,008 

1,526,132 1,650,028 

(ii) 投資指在截至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的年度的投資額以及所收到的 1.37億元利息。
(iii) 由二○○七年四月一日起，投資回報是按外匯基金投資組合過去六年的平均回報率計算，惟每

年投資回報須保證不低於外匯基金三年期票據在過去一年的平均孳息率。

5. 暫收款項
指由於各種不同原因而不時從個別人士或機構收到的款項。這些款項稍後或須發還付款人，或轉撥收
入項目：

2009
$’000

2008
$’000

學生 6,289 4,042 

其他 102 90

6,391 4,132

6. 已分配基金
指本基金根據決議第 6段所貸出而未償還的貸款。

7. 可動用基金
指本基金尚可動用作根據決議第 6段的貸款款項。

8. 或有負債
下列為或有負債，括號內指在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當日每項負債的最高負債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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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對海洋公園的商業貸款所作的保證 (11.9億元)；及
(ii) 對中小型企業特別信貸計劃作出的保證 (0.18億元)。

(見以下 (ii) 及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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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九各年度的收入、開支及可動用基金結餘

百萬元

9. 收入

2009 2008

原來預算
$’000

實際數額
$’000

實際數額
$’000

貸款償還：
房屋貸款 60,004 62,231 90,907 

教育貸款 1,324,607 1,320,129 1,280,126

其他貸款 280,639 264,122 269,411

1,665,250 1,646,482 1,640,444

貸款利息 336,754 247,399 288,924

投資收入 139,210 136,910 103,195

過期償還貸款的附加費 2,100 2,250 2,372

出售貸款所得的款項 87,397 68,070 63,292

收回已豁免的還款 - - 61

其他 - 10 11 

從政府一般收入轉撥的款項 700,000 - 500,000 

2,930,711 2,101,121 2,59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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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基金

二○○八至○九年度的收入分析

收入總額
2,101百萬元

利息及其他
387百萬元
18%

其他貸款
264百萬元
13%教育貸款

1,320百萬元
63%

出售貸款所得的款項
68百萬元
3%

房屋貸款
62百萬元
3%

10. 開支

2009 2008

原來預算
$’000

實際數額
$’000

實際數額
$’000

貸款：
房屋貸款 105,000 103,685 89,612 

教育貸款 2,713,892 2,051,133 1,917,459 

其他貸款 175,324 85,033 1,045,447

2,994,216 2,239,851 3,052,518

其他 - 29 - 

2,994,216 2,239,880 3,05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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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基金

二○○八至○九年度的開支分析

開支總額
2,240百萬元

教育貸款
2,051百萬元
91%

其他貸款
85百萬元
4%

房屋貸款
104百萬元
5%

11. 其他現金轉動
下列現金轉動是因其他資產及負債有所改變而引致。

2009
$’000

2008
$’000

減少資產：
在外匯基金的投資 123,896 468,062 

增加負債：
暫收款項 2,259 536

126,155 46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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